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修學校家境清寒學生減免學雜費實施要點
民國102年12月11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103年06月1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4年03月1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 依據「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第七條辦理。

2、 家境清寒學生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為每班前三名，並符合下列規定者，學校應予免收學費及雜費：
(一) 獎懲：每學期功過相抵後達小過乙支以上(含)或累計三支警告(含)以上，取消資格。

(二) 出缺席紀錄：整學期曠課超過10節(含) 以上或事假達80節(含)以上，取消資格。

(三) 學業成績70分以上，同名次時以加權總分成績比較，高者優先補助，加權總分成績相同時，依國文  科、英文科順序，成績較高者優先補助。

(四) 每班前3名學生如有不符合獎懲、出缺席紀錄評量規定或前3名學生中有其他補助以對學生最有利的補助採計後，扣除其名額，再依名次遞補至多第10名，每班前5名得免收學費及雜費；由 6至10名遞補者，免收二分之一學費及雜費，每班總額以3名為原則。

(五) 家境清寒學生之認定，家戶年所得在130萬元(含)以下，身心障礙人士子女220萬(含)以下，審核方式如下：
1、學生未婚者，為其學生與父及母（或法定監護人）合計之家戶年所得。
2、學生已婚者，為本人及其配偶合計之家戶年所得。
3、學生成年且未婚，為其與父母合計之家戶年所得；其父母離婚者，為其與父或母之一方合計之家戶年所得。
4、學生成年且未婚，而其父母均死亡者，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5、學生離婚或其配偶死亡者，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6、計算採(1)教育部全國高中職助學補助系統財稅查調資料、(2)自行向國稅局申請前一年家戶年所得資料或(3)中低收入戶證明或鄰里長以上清寒證明書繳交至教務組為準。
7、如有特殊狀況（如家長失聯，無法申請財稅資料等），請導師開立證明。
8、前三名免繳學費及雜費係屬獎學金性質，如已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學費性質相當之給付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重複。

三、本要點由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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